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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路灯电费及维护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

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

知》（长财绩〔2019〕4 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

作组于 2019 年 5-7 月对路灯电费及维护支出项目实施了绩效评

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项目决策、

资金使用、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绩效等方面对项目进行

了综合评价。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实施情况

绩效评价小组听取了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介绍，对纳入

绩效评价项目及金额与财政安排预算指标进行了核对，根据绩

效评价指标，查阅收集了项目立项文件、绩效目标、政府采购

清单、各项制度、绩效自评资料，审查了会计报表、账簿、凭

证，抽查了专项资金 85%以上业务支出事项，随机抽查了项目

单位运维档案、报修台账、资产管理台账，查阅并询问相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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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项目单位内部考核、委托服务监管、内部控制评价等进

行了追踪，并电话询问了部分群众，从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等

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评价结论。

二、项目基本情况

路灯管理所为长沙市市区路灯管理维护的实施单位，隶属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现有在职职工 40 人，离

退休职工 45 人。机构设置为六部门五班组二中心，即综合部、

财务部、物资部、运检部（监控班、运检维护一班、运检维护

二班、运检维护三班、运检维护四班）、质检部、市场部（路

灯客服中心、项目中心）。路灯管理所受长沙市人民政府委托

主要承担四大职能：一、全市城区道路照明建设的监管职能；

二、全市城区道路照明设施的运行、维护职能；三、全市城区

道路照明、景观亮化的集中监控职能；四、全市区城区地下通

道电力设施维护管理职能。

（一）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力建设及路灯管理有关问题

的会议纪要》（长府阅〔2009〕91 号）的研究决定：为确保路

灯管理和建设的投入，明确了电费按实结算、维护费用和人员

经费采用核定基数包干使用的方式，所需费用由财政拨付。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绩效目标

1.项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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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 号）中 2019 年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对象表，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路灯管理

所路灯电费管理维护支出整体评价金额为 16576.35 万元。

长沙市市区范围内已移交路灯管理所的路灯，发生的路灯

电费及管理维护支出。维护范围包括：长沙市内五区，东到黄

花机场，西至黄桥大道，南抵暮云镇，北达青竹湖。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维的路灯 94157 盏；路灯线路

3608 公里；路灯专用箱变及杆变 657 台、配电间 29 座、地柜

874 台、路灯无线监控终端 1928 台。

路灯电费管理维护支出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路灯电费

的支出，二是单位人员经费、水电费、路灯维护费、购置专用

材料费及其他日常费用。

2.项目的总体目标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路灯管理所在优

质服务和廉政建设上，确保社会服务承诺制兑现率 100%，客户

满意率 99%以上，不发生违法犯罪和严重违纪事件，不发生有

负面影响的服务事件和重大新闻事件，在安全生产上确保全年

无事故，在运营上确保达到 4 个 99%，对标主业要求、依法从

严治企、优化机构设置、规范管理程序、转变服务模式，杜绝

廉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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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的具体目标

①道路亮灯率

路灯综合亮灯率达到 98%；单条主干道亮灯率不低于 98%；

单条次干道及支路亮灯率不低于 97%；社区及背街小巷总亮灯

率不低于 95%；地下通道亮灯率不低于 95%。

②设施完好率

以三个月为周期，开展路灯箱变巡视检修工作，结合城管

数字化系统，确保全年路灯设施完好率在 98%以上。

③供电可靠率

有针对性的对线路开展整治工作，减少故障数，确保全年

的线路供电可靠率在 98%以上。

④终端受控率

结合路灯箱变巡视检修，同步对远程控制终端及其线路进

行优化，确保终端受控率达到 98%以上。

⑤故障处理及时率

线路故障、配电故障在 24 小时内处置完毕；黑灯故障在 72

小时内处置完毕；设施外观缺陷在 5 日内处理完毕，故障处理

及时率达 95%以上。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预算安排与到位情况

路灯管理所为非预算单位。路灯电费采用实报实销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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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维护经费：根据长沙市财政预决算（投资）评审中心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长沙路灯养护维修经费预算的评审报

告》（长财评审预字〔2013〕09 号）,确定路灯养护维修经费年

预算 3,023.00 万元，其中财政安排 2,623.00 万元，单位自筹 400

万元，五年内每增加或减少 1 盏灯，在预算中按每盏路灯 177

元的价格增加或减少资金。

2018 年路灯电费及维护支出项目实际到位 16,576.35 万元，

其中：路灯电费 13,420.94 万元，维护经费 3,155.41 万元。

（二）各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路灯电费。路灯电费电价是按非居民电价的标准执行，采

取分时段计量计费方式。由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电分公

司客服中心统一按抄表例日抄表计量计费，形成月度结算报表，

审核后交路灯管理所客户中心进行票据核对，汇总上交财政审

核。市财政逐月将路灯电费划拨至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供

电分公司。2018 年市财政共拨付路灯电费 13,420.94 万元。

2.维护经费。维护经费由市财政拨付至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长沙供电分公司，再由其拨至路灯管理所。依据现场评价情况，

项目支出内容基本明确、用途基本清晰。维护经费主要用于维

护费、专用材料、人员经费等日常维护支出。2018 年路灯管理

维护到位资金 3155.41 万元，实际支出 3155.41 万元，资金使用

率为 100%,全部为直接支出，无结余，项目资金的具体使用情



— 6 —

况如下：

路灯电费管理维护支出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内容 本年支出 所占比例 备注

人员经费 1,359.43 43.08% 付路灯所人员工资福利等

电费 914.64 28.99% 代收代付的节能效益金

维护费 404.98 12.83% 付各片区路灯维护费

专用材料费 274.49 8.70% 购路灯维修材料等

其他日常费用 201.87 6.40% 付办公、交通、差旅、培训等费用

合计 3,155.41 100.00% /

四、项目实施情况

评价人员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抽查，收集和查阅了路

灯管理所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档案等资料，并询问了

相关工作人员，路灯管理所基本按照工作计划和各项制度的要

求开展了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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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督查，强化执行力。为进一步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强化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对各部门、班组月、

周计划重点工作、日常管理工作所列事项、所内专题会议及例

会明确需督办的工作事项、所领导重点交办事项进行工作督办，

通过查进度，查结果，查未完成原因督促各项工作按时、按实

完成，促进各项管理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2.加强巡视检查，及时排除隐患。各片区巡视人员每天对路

灯设备进行巡视和检查，及时发新设备缺陷和威胁路灯安全运

行的隐患，及时为设备检修提供依据，每周召开一次运维分析

会，每月出具一次安全运维分析报告，对维护班组按月进行考

核，并将奖惩情况体现在运维分析报告上。

3.突出安全稳定，加大安全考核力度。运检部通过周计划的

形式将稽查工作进行安排，每周进行闭环管理，采用定期、不

定期的下工作现场进行稽查。箱变巡检三个月一轮回，每月制

定月度和周计划，月底由运维部依据监控班收录的开、竣工信

息进行绩效评价，不定期进行工作质量的抽查，每月不低于计

划数的百分之十。

4.加强路灯电费回收。规范营销部门发票及报表统一格式，

督促营销各部门按时准点无误的做好报送工作，同时进一步加

强日常与市财政的工作对接，及时了解反馈信息，互通往来，

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建立路灯电费分析工作模式，分析路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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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异常增减情况，准确掌控路灯电费的波动，为政府管好路灯

电费账，确保路灯电费及时回收常态化。通过项目经理制进行

项目追踪及管控，对每个项目进行梳理，确保项目可控在控。

5.更新企业品牌宣传，新建展望墙、企业文化墙、廉政文化

墙、荣誉室四个荣誉墙；新建微信公众服务号，及时发布工作

动态，提高了公众对国家电网及路灯品牌的认知、认同；充分

发挥报纸、内网、微信等媒体作用，加大所部宣传力度，营造

良好的文化氛围。

五、项目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路灯管理所在

2018 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了工作重点，优化了机构设置，规

范了管理程序，通过制度、机制建立和完善切实推进工作的发

展。

1.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建设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管理规定》，制定了《长沙路灯设施维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支出方式、申报审批流程。

2.制定三重一大实施细则。印发《国网长沙路灯管理所“三

重一大”决策实施细则（试行）》和《“三重一大”决策主要事项》，

明确决策事项的主要范围，组织形式、基本程序、监督管理和

责任追究。

3.完善运维管理制度，强化运维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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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了《运行管理机制》，包含了巡视规定、运行规定、

检修规定、缺陷规定等方面，制定了《路灯管理所工作质量检

查及评级制度》，对检查的内容、检查时间、检查模式、检查

要求、指标计算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规范维修耗材的采购、

储存、领用，制定了《物资采购仓储及领用管理办法（试行）》。

制定《路灯管理所运行维护绩效考核制度》。明确路灯管

理所定期对各承包单位进行综合亮灯率、设施完好率、供电可

靠等方面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扣减承包费用。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

市路灯管理所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2018 年“两会”工作报告重点目标任务。对内强素质，对外优服

务，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安全生产分

级管理，认真对照年度安全生产目标任务，抓好缺陷和隐患的

排查及整改落实工作，形成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并严格实施各

级管理人员到岗到位痕迹化管理。通过领导督查、现场稽查，

票单卡等方面的常态管理，确保全所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

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连续安全生产 7127 天。

2.运维水平稳健提高。加强对路灯设施的巡视与维护力度，

保障重要设备“零缺陷”运行，加强负荷预测和路灯设备运行监

控，做好电量平衡，合理安排运行方式，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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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城区路灯综合亮灯率、设施完好率以及供电可靠率均达到

99%以上。

3.优质服务持续提升。严控业务流转环节，提升服务效率，

实现普通业务“只跑一次”目标，城区 50 座桥梁亮化建设、老旧

社区路灯设施提质改造、黄花机场“一点三线”照明、防冻融冰、

战高温保供电、亮化整治提质及 200 余台亮化电源建设等工作

都及时圆满完成。

4.全面完成验收移交。接管政府委托新建 154 条道路路灯

5449 盛，全力办理遗留 141 条未移交道路的移交手续，对政府

重点项目开通快速服务通道，优先办理验收移交，完成湘江新

区、市工务局、市城投、梅溪湖实业公司、武广片区、金霞开

发区、雨花环保工业园等建设单位道路的路灯送电工作。

5.路灯电费全额回收。克服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取消、市财

政审批环节多等困难，建立路灯电费支付“周对接、日提醒”的

常态化机制，实现路灯电费全年全面结零。

6.品牌形象全面提升。完成二楼长沙路灯历史变迁图、长沙

路灯介绍墙、最美路灯人展示墙，三楼荣誉室及附楼一楼廉政

文化墙的制作，推广了微信公众号，发布稿件 41 篇，在三湘都

市报、红网、长沙晚报、人民之友等外媒发布稿件 11 篇。

七、存在的问题

1.固定资产管理欠规范。经查看办公室沙发、茶几、电脑等



— 11 —

未按要求贴有资产管理条码，电脑型号与账上不符，打印机、

票据打印系统等未及时报废；科目核算不准确，如：12 月 8#凭

证支付电脑一台 5500 元、3 月 22#凭证支付电脑一台 5500 元、

11 月 17#凭证支付热水器一台 2202 元、12 月 19#凭证支付联想、

华为笔记本电脑 13440 元，均计入事业支出-办公费，未计入固

定资产核算。

2.部分存货账实不符。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账面上有

劳保用品 9,958.17 元已无实物，CPVC 管、涂塑钢管已领用但

未及时出库。

3.凭证附件不齐全。2 月 17#凭证支付招待费 480 元，无菜

单，无用餐人数，8 月 10#凭证支付事务所内控情况专项审计费

用 30000 元，合同约定出具审计报告后付款，无审计报告及审

计过程资料。

4.合同管理不够规范。合同签订不及时，如：2018-2019 年

物资采购项目 2018 年 5 月 25 日发放中标通知书，约定 30 日内

签订合同，实际 9 月签订；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如：9 月 5#凭

证支付物资采购款 187381 元，合同约定分四次扣款，分别为预

付款 10%、到货款 40%、投运款 43%、质保金 5%，质保期为

从合同设备通过验收并投运后 12 个月，实际一次性付款，12

月 9#凭证支付物资采购款 58400 元，合同约定分四次扣款，分

别为预付款 10%、到货款 40%、投运款 43%、质保金 5%，质



— 12 —

保期为从合同设备通过验收并投运后12个月，实际一次性付款，

11 月 5#凭证支付物资采购款 278888 元，合同无签订日期，合

同约定分四次扣款，分别为预付款 10%、到货款 40%、投运款

43%、质保金 5%，质保期为从合同设备通过验收并投运后 13

个月，实际一次性付款。

5.个别维修处理不及时。单盏路灯未在 3 日之内处理，如：

1 月 2 日冬瓜山与宝塔山交汇处道信花园小区两盏灯不亮，故障

处理反馈时间为 1 月 9 日，1 月 3 日天心区青山路鑫远逸园与湘

水熙园小区之间灯较暗，故障处理反馈时间为 1 月 16 日，2 月

11 日韶山路桔园立交桥公交站两盏灯不亮，故障处理反馈时间

为 2 月 24 日，5 月 30 日德雅路三一大道 24 号通道一盏灯不亮，

故障处理反馈时间为 6 月 10 日，6 月 10 日开福区伍家岭陡岭社

区陡岭小区灯不亮，故障处理反馈时间为 6 月 30 日，6 月 10

日开福区伍家岭九尾冲陡岭社区内陡岭路灯不亮，故障处理反

馈时间为 6 月 30 日；检修井未在 3 日之内处置，如：1 月 16

日东屯渡街道远大路浏阳河桥下红绿灯盲道旁井盖塌陷，故障

反馈时间为 1月 22日，5月 28日雷锋大道天顶大厦前井盖破损，

故障反馈时间为 6 月 4 日，9 月 29 日枫林三路 328 杆、571 杆

等井盖破损需更换，故障反馈时间为 10 月 18 日，10 月 31 日雨

花区环保厅和省地餐局长塘路井盖松动，故障反馈时间为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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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检修记录不够齐全。单位提供的箱变设施检查表、

地柜设施检查表为空白，且无设备设施检查记录资料。

7.招投标档案不够完整。大部分招标档案存放在集团公司

内，如：单位申报资料、开评标资料、招标文件等均未留存。

8.往来清理不够及时。应付账款-无锡市双龙特种电缆有限

公司 28454 元、应付账款-零星应付材料 691 元、应付账款-芙蓉

区红顶名灯品灯饰 14500 元、其他应收款-团支部活动经费

4755.6 元等，账龄在 5 年以上，一直挂在账上。

八、建议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做好项目绩效自评和目标

申报工作。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和审核，做到绩效目标科学

合理，细化量化，可考核。强化绩效自评工作，进一步提高自

评报告质量。积极与财政主管业务处室衔接好预算资金的安排、

时效性等问题，确保当年项目当年完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率。

（二）加强资产管理。严格按财务管理制度，财务人员要

强化对全部固定资产实行登记制度，所有固定资产都应该贴码

管理；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完善

财务管理制定，规范财务工作，加强往来款清理清收。

（三）加强设备设施管理，严格按照设备设施检修制度实

行，检查记录及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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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政府采购，加强招投标管理。完整保留招投标

档案。档案含计划审批、招标文件、招标公告、报名资料、开

评标资料、中标公告、中标人及非中标人投标文件、合同、验

收资料。

九、评价结论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路灯管理所路灯

电费管理维护支出经费综合评价得分 85.02 分，评价等级为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8 月 5 日


